


重要提示

一、除本报告中列示的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据外，公司管理人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

所载其他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关于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

据的异议说明，详见2023年10月30日披露的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

<2023年半年度报告>的异议说明》。

二、公司负责人/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合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李合领保

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重要提示：关于2023年半年度相关财务数

据的异议说明，详见2023年10月30日披露的《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

<2023年半年度报告>的异议说明》。

三、本半年度报告 不适用两网公司或退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 不适用未出席审议的董事。

/

四、本半年度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五、本半年度报告涉及未来计划等前瞻性陈述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，投资者及相

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，并且应当理解计划、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。

六、本半年度报告已在“第二节 会计数据和经营情况”之“六、 公司面临的重大风险分析”

对公司报告期内的重大风险因素进行分析, 请投资者注意阅读。

七、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及原因

本报告不存在未按要求披露的事项。



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请见以下链接：

https://www.neeq.com.cn/disclosure/2024/2024-08-28/1724830313

_014278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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